
三农聚焦

做好新形势下的财政扶贫工作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农

业大省和贫困程度较深的省份。改革开

放以 来，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进行扶贫开发，解决了一大批贫困人

口的温饱问题。但是尚未解决贫困问题

的人口因其生存条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

脱贫难度更大，因此，消除贫困的任务

仍然十分繁重。

找准切入点，完善工作机制

近年来，河南以整村推进、产业化扶

贫
、
劳动力培训转移的“一体两翼”扶贫

战略为切入点，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不断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一）抓好项目建设，确保扶贫效果

一是实施 整村推进。从 2003年开

始，河南按照“集中扶贫资金、整村推进、

分批扶持重点贫困村”的指导思想，在

10430个贫困村中选择3915个村为首批

整村推进村，用三年时间实施“五通、两

建、两改、一增”（通路、通水、通电、通

电视广播、通电话，建学校、卫生室，改

厕、改圈舍，增加农民收入）工程。2008

年进一步加 大整村推进的力度，集中

80% 的财政扶贫资金，整合乡村道路、教

育、卫生、文化、沼气建设等新农村建设

资金，集中完成1156个村的整村推进，

努力实现扶持一村、脱贫一村、巩固一村

的目标。整村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

合，使得贫困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明显

变化，不少自然村实现了道路、电、通信

村村通、户户通，教育、医疗条件明显改

善，农户发展了一批致富项目，农民收入

有了大的提高。

二是发展劳务经济。一方面加强劳

务培训。2004—2008年，全省共投入财

政扶贫资金 2.62亿元，培训转移贫困农

民73万人。另一方面在劳务输出实际工

作中注意抓好“三个结合”：政府引导与

市场运作相结合；加强培训与促进转移

相结合；输出地区与输入地区相结合。

2004—2008年累计劳务输出创收 200多

亿元。

三是抓好产业化扶贫。河南是农业

大省，农产品产量大、种类多，提高农产

品商品化率、增加附加值，是扶贫开发工

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全省围绕产业

化 扶贫，通过扶持有辐射带动作用的龙

头企业，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农

民收入增加。其中仅2007年全省就投放

扶贫贴息贷款 3.88亿元，支持了26家扶

贫龙头企业。项目实施后，辐射带动贫困

村 1579个，种养业基地130.4万亩，直接

吸纳 4000名贫困农民务工 就业，人均年

收入10000元。

四 是扩大小额信贷试点。为加快贫

困户脱贫致富的步伐，河南积极探索依托

农村信用社向贫困户发放贴息信贷资金，

直接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从2004年开始，在新县等10 个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进行小额信贷贴息改革试

点工作，当年省财政安排贴息资金 500万

元，2006年试点扩大到 44个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在小额信贷资金的扶持下
，各

地涌现出了一批养猪、养牛、蔬菜种植专

业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五是推动贫困村发展互助资金。河

南在国家互助资金试点成功并取得经验

的基础上，2006—2007年投入财政扶贫

资金1000多万元在黄淮四 市等地的20个

县105个村进行试点，到期贷款还款率

达100% 。互助资金不仅有效解决了贫困

地区农民的资金瓶颈问题，也大大增强

了贫困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意识。

六是稳妥推进搬迁式扶贫
。

为从根

本上解决生存条件恶劣的深山区、石山

区散居、独居户生产生存条件问题，从

2002年开始，在新密、巩义、嵩县进行了

搬迁式扶贫试点，实行整体搬迁、整体

安置和零星搬迁、整体安置相结合的办

法，坚持有土安置和有业安置，将道路、

学校、卫生室、户用沼气、广播电视等与

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基础设施一次配套

到位。截至 2007年底，共投入各类搬迁

扶贫资金 9.8亿元，建设搬 迁新村（点）

326处，全省共有18603户、78491人陆续

搬出深山，开始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二）完善资金投入机制，提高扶贫

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规范资金分配办法，建立激励

机制。为避免财政扶贫资金分配的随意

性，河南省选择贫困人口、农民人均纯收

入、人均财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因素，

采取“因素法”优化财政扶贫资金分配办

法。2006年，河南省对44个扶贫开发重

点县的扶贫绩效进行综合考评，并作为

分配资金的一个因素，占到10%的权重。

同时，对绩效考核突出的 10个县各奖励

项目资金 100万元，对脱贫目标任务完成

较好、贫困农民收入增加较快的10个县

各奖励 50万元，对在扶贫开发整村推进

工作中绩效考核突出的 66个先进村各奖

励项目资金 10万元。这些竞争激励机制，

有效调动了重点县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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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统筹安排，集中使用财政扶贫

资金。为了集中资金，形成合力，河南采

取多种方式统筹使 用扶贫资金 ：首先

是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将中央和省财

政扶贫资金的 80% 集中用于整村推进；

充分发挥县级 政府在资源整合方面的

优势，将各部门下达的涉农资金集中用

于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的各项建设。各级

各部门以 整村推进为平台，每年用于贫

困村建设的资金达7亿多元，有些村整

合的资金加上社会资金达到财政扶贫

资金投入的几倍，最高的达近 10倍。其

次是整村推进向连片开发、规模开发发

展。2007年，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

河南省经过公平竞争确定在洛宁县进行

连片开发试点，试点成效明显。连片开

发进一步发挥了资金的整合效应，一次

整合各类资金7900多万元，是投入扶贫

资金的 7.8倍；连片开发还显示了规模

效应，16个村道路相连、通村入户，学

校、卫生室、超市、文化娱乐室一应俱全。

此外，连片开发也有效地促进了产业发

展，实现“一村一品”产业开发，较快增

加了农民收入，洛宁县连片开发项目区内

仅种烟叶就达 14000多亩，养鸭110多

万只，年增加收入3700多万元。连片开

发大大提高了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水平。

2008年，河南省进一步扩大了连片开发

试点，在中央确定民权县为试点县的基

础上，又确定5个省级连片开发试点县，

每县 集中投入省级 财政资金 500万元，

共投入 2500万元。

三是强化资金监督管理水平。要求

各级财政部门严格按照财政扶贫资金管

理的有关规定，在财政预算内设专户、建

专账，专人负责，加强管理和核算；积极

做好扶贫项目的选择、立项和审定工作，

并对扶贫项目资金进行全过程管理，大

部分市、县实行了公示制、招投标制、工

程监理制和项目法人制，做到了事前有

预算，建设中有核算，完工后有决算。同

时，为了强化 基层工作责任，2004年起，

改省级项目审批制为县级申报、市级审

批、省级备案制，加强了省级 监管力度，

强化了市县责任，提高了项目和资金管理

水平。

新形势下创新

扶贫开发机制的建议

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全省农村贫

困地区得到较快发展，农村贫困人口大

幅减少，但由于历史、自然等各方面的原

因，扶贫开发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主要

问题是贫困人口数量大、因灾返贫问题

突出、贫困县财政困难、扶贫成本不断

增加等。因此，今后河南省扶贫开发工作

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扶贫开发机制，

不断提高扶贫开发成效。

（一）不断加 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

建议中央进一步加大对河南贫困地区财

政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和转移支付力度，

同时，河南省地方各级 财政部门也将进

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的

财力保障，确保新时期扶贫开发任务的

完成。

（二）发展区域经济，提 高贫困地

区自我发展能力。经济社会发展对减

贫的作用最明显，为此应把发展壮大区

域经济作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

径，大力培育优势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

业。发展区域经济主要是推动产业化 经

营，对粮食主产区而言，就是要改变“粮

食大省、财政穷省”、“粮食大县，财政小

县”的现状。要扶持粮食加工业，鼓励支

持粮食加工企业引进先进加工技术和设

备进行精深加工 和综合利用，大力发展

食品工 业、饲料工 业及以粮食为原料的

其他 工 业，延伸产品 链条，提高粮食附

加值，使粮食主产区既是粮食生产基地，

又是加工转化基地，实现工 业与农业统

筹发展。

（三）整合涉农资金，充分发挥资金

使用效益。实现扶贫资源的有效整合，

要树立“大扶贫”的观念。近年来，随着

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区域、

行业、社会政策都开始向“三农”倾斜，

不同渠道进入贫困地区的资金明显增多。

为此，河南应抢抓这一机遇，以 实施贫

困村整村推进为抓手，以 贫困地区新农

村建设为平台，以扶贫资金为“黏合剂”，

将教育、卫生、交通、计生、社保等各方

面资金，按照“集中使用、渠道不乱、各

司其职、各计其功”的原则，集中投入贫

困地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

全面发展。

（四）积极吸引信贷资金投入，支持

贫困农户发展生产。贫困农户发展种植、

养殖等产业，是增收脱贫的一项有效途

径，但生产中往往受到资金的制约。建议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 两拨千斤”的导向

作用，安排足够的贴息资金，吸引金融部

门对贫困地区种植、养殖、加工项目发放

贷款，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依托资源

优势，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产

业项目，尽快提高贫困群众收入。

（五）进一步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

考评制度。目前实行的财政扶贫资金绩

效考评的主要内容包括扶贫开发成果、

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情况、扶贫项目管理情

况以及省市县级财政扶贫资金预算安排

情况。建议应进一步完善财政扶贫资金

绩效考评办法，加大对脱贫速度快、贫

困人口减少迅速的地方的奖励，进一步

调动地方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六）建立健全财政扶贫信息动态监

控机制。继续加 大对财政扶贫资金管理

监测信息系统 录入工作的奖惩力度，其

工作进度不但与分配管理费挂钩，而且

要与分配扶贫资金结合起来。逐步建立

健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信息系统，

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全面掌握贫困县

的实际状况，及时了解扶贫开发动态，实

现对贫困状况的动态监测和对财政扶贫

资金的全过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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